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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4年 12月 15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提供背景

資料，以及綜述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
員會 ")委員在討論此議題時所表達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  
 
計劃的涵蓋範圍  
 
2.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在 1999年推出，目的是為常任秘
書長及部門首長 (下稱 "部門首長 ")提供靈活的方式僱用人手，以
便能更迅速回應各局／部門／辦公室 (下稱 "局／部門 ")不斷轉
變的運作和服務需求。這些需求  ⎯⎯  
 

(a) 可能是有時限、屬季節性或受市場波動影響的；或  
 
(b) 只須僱用工作時數少於規定工作時數的人手應

付；或  
 
(c) 需要從市場招攬在特定範疇具備 新專業知識的

人才應付；或  
 
(d) 涉及的服務方式正待檢討或有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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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款與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各

自獨立及各有分別。部門首長可按所涉的工作、勞工市場的情

況及其他相關的考慮因素，為屬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釐定適當

的聘用條款，惟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款整體上不得遜於

《僱傭條例》 (第 57章 )所訂明的條款，亦不得優於適用於職級或
職責相若的公務員 (如有 )的條款。  
 
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4.  2006年，公務員事務局與各局／部門就聘用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的情況進行特別檢討。各局／部門截至 2006年 3月 31日所
聘用的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為 16 488人。政府當局於
2006年 12月告知事務委員會，該項檢討確定約 4 000個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崗位適宜由公務員職位取代。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約
3 920個該等崗位已在有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僱用合約屆滿及
招聘公務員替補後被取代。  
 
5.  在 2006年 3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各局／部門確定約
2 280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職務涉及永久的服務需求，適
宜由公務員執行。截至2013年 6月 30日，1 975個崗位已被公務員
職位取代。據政府當局所述，其餘 300多個崗位會在開設和填補
相應的公務員職位時被取代。各局／部門在 2001年至 2013年聘
用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統計數字載於附錄 I。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6.  事務委員會委員所表達的主要關注和意見，以及政府當

局所作的回應撮述於下文各段。  
 
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  
 
7.  委員察悉，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在 12 900名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中，4 746名 (36.8%)受聘5年或以上。委員進一步察悉，
在這 12 900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中， 8 557名 (66%)由 8個局／部
門聘用。該 8個局／部門分別為香港郵政、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
稱 "康文署 ")、機電工程署 (下稱 "機電署 ")、教育局、衞生署、學
生資助辦事處、屋宇署及民政事務總署。委員認為這情況不可

接受，因為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會引致 "同工不同酬 "的問題。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以公務員職位取代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

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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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當局表示，就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進行的

檢討是一項持續進行的工作，而政府當局一直逐步把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崗位轉為公務員職位。在考慮是否把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崗位轉為公務員職位時，該等崗位的開設年期並非 重要的

因素。政府當局有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所涉服務是否穩定

及有長期需要。就那些適合由公務員職位取代的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崗位而言，轉換進程須視乎有關局／部門是否有資源，而

此項因素則取決於每年進行的資源分配工作。  
 
9.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當局有必要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一段較長的時間，以應付某些有時限的工作，就如持續進修

基金的情況一樣；該基金所涉及的服務需求可能持續 10年，但
一旦基金用完，便不再有服務需求。政府當局亦指出，在已工

作 5年或以上的 4 746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中，約 1 400名曾於不
同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服務。  
 
10.  委員關注到，開設公務員職位的複雜程序或會鼓勵各

局／部門取易不取難，透過開設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解決人

手短缺的問題。  
 
11.  政府當局解釋，為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能夠妥善

運作，政府當局就各局／部門 (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部門除外 )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人數設定上限；如擬聘用超過訂明上

限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則只有在理據充分的情況下才會

獲得批准。  
 
12.  關於向那些已在政府工作逾 5年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
供公務員職位的建議，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的招聘政策

是公平競爭及用人唯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如欲獲考慮擔任公

務員職位，便需作出申請，並與其他申請人 (包括欲申請其他公
務員職位的公務員 )競爭。一般而言，那些具備適當政府工作經
驗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申請公務員職位時會較其他申請人佔

優。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申請公務員職位的成功率為 15%左右，
而其他申請人的成功率只有約 2%。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服務條款和條件  
 
13.  委員關注到，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服務條款和條件不及

從事相同工作的公務員的服務條款和條件。他們要求政府當局

改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福利條件，並考慮放寬現行有關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薪酬不得超過相若公務員職級中點薪金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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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名委員建議公務員事務局從各局／部門接掌管理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的工作，以加強保障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權益。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於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與聘

用公務員截然不同，因此不宜比較兩者的聘用條款和條件。除

須遵循《僱傭條例》(第 57章 )的規定及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指導原則外，各局／部門亦須確保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的服

務條款和條件具競爭力，以便能招聘具備合適才幹的人士及挽

留合適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由於每個局／部門有其特定的運

作需求，因此由各局／部門管理屬下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會較

適合。  
 
15.  委員察悉，在現行安排下，各局／部門利用向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作出的僱主供
款，抵銷向僱員繳付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委員促請政府當

局牽頭取消以僱主的強積金供款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安

排，為其他僱主樹立好榜樣。  
 
16.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的抵銷安排符合《僱傭條例》的規

定。由於在強積金下抵銷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安排的事宜對政

策及資源會有廣泛影響，故此應從較廣泛的層面考慮。由人力

事務委員會或財經事務委員會商討此事應較為適宜，因為在強

積金下抵銷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安排和強積金屬勞工及福利

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政策範疇。  
 
17.  關於向所有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相等於其基本薪金

總額 15%的約滿酬金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各局／部門經參考
招聘情況、就業市場及其他因素後，可全權釐定屬下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的適當聘用條件，並決定會否發放約滿酬金和約滿酬

金的百分比。根據現行指引，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加

上政府就他們作出的強積金供款所得的金額如下：如僱員所擔

任的工作需要技能，則不得超逾該僱員在合約期內基本薪金總

額的 15%；如僱員所擔任的工作無需技能，則不得超過 10%。  
 
若干局／部門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18.  委員察悉，香港郵政、康文署及機電署是 3個擁有 多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部門。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削減這

些部門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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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郵件處理的特定運作模式，香港郵

政在面對季節性及每日郵件量的波動之餘，須同時履行服務承

諾，加上未能確定寄件人的投寄習慣長遠而言有何變化，因此

香港郵政有實際需要同時聘用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

便能靈活地安排人手。香港郵政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通常負責

執行某些指定職責，而並非公務員職位所須執行的各種不同職

務。香港郵政約半數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基於其職務涉及的服務

需求，工作時數少於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  
 
20.  就康文署的情況而言，政府當局表示，該部門因提供服

務的性質而聘用比例相對偏高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康文署

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中，約 67%主要受聘應付有時限或屬季
節性的服務需求。就某些職系 (如救生員 )而言，聘用公務員應付
屬季節性的服務需求或會引起問題，因為夏季所需的救生員人

數遠超冬季所需的人數。至於其餘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他們

簽訂聘用合約時，他們主要負責提供服務模式正待檢討或有可

能改變的服務，例如公共圖書館及公共博物館的工作。隨着公

共圖書館及公共博物館服務模式的檢討 近完成，康文署已逐

步以公務員職位取代公共圖書館及公共博物館的有關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崗位。  
 
21.  至於機電署，政府當局表示，在該署的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中，約78%受聘在該署營運基金部分提供服務，而該等服務隨
着市場需求而變動，屬臨時或有時限的服務。其餘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主要是該署與職業訓練局合辦的培訓計劃的短期學徒。  
 
22.  部分委員指出，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局／部門如香港

郵政及機電署，須以商業模式運作，因而聘用了大量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藉此節省成本。該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營運基

金政策。  
 
23.  政府當局表示，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部門須受到與其

他局／部門相同的監管，但因應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的部門需

要更大靈活性聘用僱員，以應付業務波動的情況，政府當局沒

有就該等部門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數設定上限。然而，

以營運基金模式運作的部門與其他局／部門一樣，須檢討部門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確保有關的聘用符合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計劃的適用範圍。  
 



 6

向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提供遞加增薪點  
 
24.  部分委員雖然認同有需要秉持招聘過程公平及公開的

原則，但認為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成功申請公務員職位時，政

府當局不考慮按他們的服務年資提供遞加增薪點的做法並不合

理。政府當局解釋，根據現行政策，政府當局只有在難以招聘

符合所需資格的人員，或有特定需要招聘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

人員等情況下，才可按工作經驗向新聘公務員 (包括曾擔任非公
務員合約僱員的人員 )提供遞加增薪點。政府當局不會純粹按他
們在政府擔任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服務年資給予遞加增薪點。  
 
 
最新情況 

 
25.  政府當局會在 2014年 12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委員匯報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新情況。  
 
 
相關文件 

 
2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12月 9日  
 
 



附錄 I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統計數字  
 
 
  各局／部門／辦公室在 2001年至 2013年聘用的全職非
公務員合約僱員總數如下：  
 

年份  
 

全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  

(截至 11月 1日 ) 
2001 

 
11 244 

2002 13 701 
2003 16 147 
2004 14 807 
2005 15 687 
2006 16 488 
2007 16 960 

 
(截至 12月 31日 ) 

2008 
 

14 608 
 
 

(截至 6月 30日 ) 
2009  

 
16 186 

2010  15 867 
2011 14 818 
2012 14 535 
2013 12 900 

 
 
 
 
 
資料來源：公務員事務局  
 
 



附錄 II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會議  參考資料  
 

2013年 12月 16日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員工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的情況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4)222/13-14(03)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聘用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的情況 "擬備的 新背景資

料簡介  
立法會CB(4)222/13-14(04)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4)316/13-14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13年 12月 16日會議
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CB(4)432/13-14(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鄧家彪議員及郭偉强

議員 2013年 12月 18日有關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聘用事宜的函件作出

的回應  
立法會CB(4)452/13-14(01)號文件
 

2013年 2月 6日  
 

立法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40至 51頁  
 

2013年 6月 19日  立法會會議  
 

鄧家彪議員提出的書面質詢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141至 149頁
 

2014年 3月 19日  立法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書面質詢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67至 69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12月 9日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ps/papers/ps1216cb4-22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ps/papers/ps1216cb4-222-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ps/minutes/ps2013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ps/papers/ps1216cb4-43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ps/papers/pscb4-45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206-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19-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19-translate-c.pdf#nameddest=orq�

